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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的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股份冻结概述 

（一）基本情况 

福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未支付中国登记结算

中心年费，公司无法下载并提供最新的股东名册，主办券商通过公开信息进行核

查时发现挂牌公司存在未及时披露的股权冻结情况督促挂牌公司进行补充披露。

公司收到主办券商提醒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联系股东洪富强，由于暂未能与其本

人取得联系，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得的信息对以

下事项进行披露。因股东洪富强并未将其股份冻结的事项及时告知公司，导致公

司未能及时获知上述事项并未能及时披露。 

股东洪富强持有公司股份 13.96 万元被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0.7%。在本次冻

结的股份中，139,600 为有限售条件股份，0 为无限售条件股份，不是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股份。 

冻结期限为 2022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止。 

股东洪富强持有公司股份 210.44 万元被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10.52%。在本

次冻结的股份中，2,104,400 为有限售条件股份，0 为无限售条件股份，不是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冻结期限为 2022 年 7 月 5 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5 日止。 

 

 

（二）本次股份冻结的原因 

股东洪富强与陈延停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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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执行通知书（2022）闽 0213 执 2161 号于 2022 年 12 月 07 日冻结洪富强在福

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持有的股权数额 13.96 万元。 

股东洪富强与江雪娥因合同纠纷案件，根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执

行通知书（2022）闽 0203 执 8932 号于 2022 年 07 月 05 日冻结洪富强在福建博

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数额 210.44 万元。 

 

（三）股份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股东洪富强的股份冻结尚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

注本次冻结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份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洪富强 

是否为控股股东：否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5,000,000、25% 

限售股份数及占比：5,000,000、25% 

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2,224,000、11.22% 

 

三、备查文件目录 

企查查查询的福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冻结信息 

 

 

 

福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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